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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03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5 月 19 日 

    討論事項（三） 

法務部擬具「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為配合立法院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三讀

通過「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該法第 12 條規定

之成年年齡，自 20 歲下修至 18 歲，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部爰擬具「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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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刪除未成年人成立第 2 條關係（相同性別之二人，

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

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要件。

（修正條文第 3條） 

    (二)刪除未成年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成立第 2 條關係

之效果規定。（修正條文第 9條） 

    (三)刪除未成年人終止第 2 條關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

意之要件。（修正條文第 16 條） 

    (四)配合「民法」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

條文第 27 條） 

三、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

院審議。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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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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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八年五

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月二十四日施行。茲配合民法第十二條規
定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刪除未成年人成立第二條關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要件。(修正

條文第三條） 
二、 刪除未成年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成立第二條關係之效果規定。(修

正條文第九條） 
三、 刪除未成年人終止第二條關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要件。(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四、 配合民法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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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未滿十八歲
者，不得成立前條關
係。 

第三條  未滿十八歲
者，不得成立前條關
係。 

未成年人成立前
條關係，應得法定代理
人之同意。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因民法成年年齡已
自二十歲下修至十八
歲，並自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故自
該日起已無未成年人
成立第二條關係應得
法定代理人同意之情
形，爰刪除第二項規
定。 

第九條  成立第二條關
係違反第三條之規定
者，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得向法院請
求撤銷之。但當事人
已達該項所定年齡
者，不得請求撤銷之。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六條之規定

第九條  成立第二條關
係違反第三條第一項
之規定者，當事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得向
法院請求撤銷之。但
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
年齡者，不得請求撤
銷之。 

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第一項配合修正條
文第三條已無分項規
定，刪除「第一項」
之文字。 

二、 配合現行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刪除，爰刪
除第二項規定。 

三、 配合第二項規定刪
除，現行第三項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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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監護人或其最近
親屬，得向法院請求撤
銷之。但第二條關係成
立後已逾一年者，不得
請求撤銷之。 

違反第三條第二項之
規定者，法定代理人得
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
自知悉其事實之日
起，已逾六個月，或成
立第二條關係後已逾
一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之。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六條之規定
者，受監護人或其最近
親屬，得向法院請求撤
銷之。但第二條關係成
立後已逾一年者，不得
請求撤銷之。 

至第二項，內容未修
正。  

第十六條  第二條關係
得經雙方當事人合意
終止。 

前項終止，應以書
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
人簽名並應向戶政機
關為終止之登記。 

第十六條  第二條關係
得經雙方當事人合意
終止。但未成年人，
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 

前項終止，應以書
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

一、 因民法成年年齡已
修正為十八歲，爰刪
除第一項但書所定未
成年人終止第二條關
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
意之規定。 

二、 又於本次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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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名並應向戶政機
關為終止之登記。 

施行前成立第二條關
係之未成年人，於修
正施行後仍未滿十八
歲而欲兩願終止該關
係者，因其於終止時
修正條文業已施行，
應直接適用修正條
文，無須再得其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併此
敘明。 

三、 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
月二十四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
月二十四日施行。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 配合民法成年年齡
相關修正條文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爰增訂第二項，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使之與民
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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